
 
 
 
 
 
 
 
 
 
 
 
 
 
 
 
 
 
 
 
 
 
 
 
 
 
 
 
 
 
 
 
 
 
 
 
 
 
 
 
 
 
 
 
 

【明慧网】二零一二

年二月，中共前重庆市委 
书记薄熙来的得力干将、前 
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出逃美国驻

成都领事馆寻求庇护，在王立军交给

美国政府的各类中共机密文件中，包

括了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

的证据。最近，随着中共活摘器官一

事在全世界大量曝光，引起了各界的

极大震动与关注，包括各国国会议员

一致对这种令人神共愤的罪行表示

愤慨与谴责。 
美国逾百位议员要求公开中共

活摘器官罪行 

二零一二年十月三日，一百零六

位美国国会议员联名致信（图左一）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要求美

国国务院公开所掌握的中共活体摘

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这份由国

会议员罗伯特·安德鲁斯和克里

斯·史密斯发起的信件指出：在美国

国会做证的证人说，中共从活着的法

轮功学员身上摘取器官。议员们要求

国务院公布其获得的有关发生在中

国的滥用移植器官的行径，包括王立

军提供给美国驻成都领事馆的文件。 
日内瓦州大议会人权委员会主

席：尽快终止活摘器官罪行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二十一次

会议于二零一二年九月十日至二十

八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世界一百九

十多个国家的代表和在联合国获得

观察员身份的二百多人权组织的代

表出席会议，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

官的罪行成为此国际会议的焦点。针

对如此灭绝人性、惨绝人寰的暴行，

各国议员与政要纷纷强烈谴责中共。 
瑞士日内瓦州大议会人权委员

会主席马克·费尔奎特先生（图右三）

特别发表声明，谴责在中国发生的大

规模有组织的强行摘取人体器官的

罪行，并呼吁有良知的中国官员行动

起来，公开谴责这些令人发指的犯罪

行为，尽快终止这一犯罪。 
丹麦议会副主席：中共所犯的

是国际人权罪行 

丹麦议会副主席，丹麦人民党副

主席孙恩·艾斯普森（图左二）表示，

他一直在关注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

官这件事情，他曾在几年前美国的

《国际先驱论坛报》上看到过相关文

章，难以想象世界上竟然还有如此的

罪恶存在。艾斯普森先生认为：“我

相信有了这么多的证据，这种活体摘

取器官的事情一定是真实的，那么中

共当局犯的就是国际人权罪行。” 
瑞士国会议员：以最坚定的决

心将罪犯送上法庭 

瑞士国会议员莫罗·佩格（图右

二）在给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公开信

中，呼吁揭露和调查中共活摘器官的

罪行，他表示：“对这些凶残的罪行，

我们必须要全面揭露，必须立即成立

一个国际调查委员会和进行调查，坚

决惩处那些首恶罪犯。”莫罗·佩格

议员说：“现在毫无疑问的是当今大

批量和利润丰厚的人体器官贩运是

在中国共产党共谋下进行的。”他强

调：“以最坚定的决心将该罪行的责

任人送上法庭。” 
美国会众议院监督和调查委员

会主席：尽最大努力把罪犯绳之以法

二零零六年三月初，中共活体摘

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以牟取暴利并焚

尸灭迹的反人类暴行被海外媒体曝

光。来自国际律师、医学专家和媒体

的调查结果显示，活体摘取的器官主

要来自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中

共这种动用整个国家之力来摘取无 

辜民众身体器官的暴

行，近年广受国际社 
会瞩目，欧美各国议员

近期也多次强烈谴责中共罪行。 
二零一二年九月十二日，美国国

会召开了“中共对宗教信仰者和持不

同政见者活摘器官”听证会。主持听

证会的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

员会监督和调查小组委员会主席丹

纳·罗拉巴克（图左三）议员表示：

活摘器官是“魔鬼的行径”，盗取那

些因为信仰或政见不同而被监禁之

人的器官是严重的反人类罪行，我们

必须尽最大努力把参与这种罪恶的

每个人都绳之以法。 
爱尔兰参议员：急切希望这卑

鄙和邪恶的行径不再发生 

爱尔兰资深参议员大卫·诺瑞斯

（图右一）多次在参议院以及他所在

的参众两会外交事务委员会发言，对

中共迫害法轮功尤其是活摘器官的暴

行提出抗议。二零一二年七月，大

卫·诺瑞斯议员致信说：“我对于不断

继续报导的活摘器官事件，尤其是二

零零一年至二零零六年间（发生的活

摘器官），感到震惊；并急切地希望这

个卑鄙和邪恶的行径不再发生。” 
意大利国会议员：将提交呼吁

“停止迫害法轮功”决议 

此外，意大利国会雷纳托·法里

纳议员表示：“美国已在非移民签证

申请表里增加了调查活摘器官问题，

在这方面意大利已经落后了。”他将

会向外交委员会提交呼吁“停止迫害

法轮功”的决议。从二零一一年六月

开始，美国移民局在非移民签证申请

表 DS-160 的“安全背景”栏目中，

新增提问“是否参与强制移植人体器

官”。这些凡经查核不得入境类问题，

都是一些国际社会公认的反人类、反

人道和反人权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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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漳州境内，有一条被誉为漳州人生命的母亲河——
九龙江。她长达二百多公里，蜿蜒、宽广、美丽；生生不
息的河水养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漳州儿女；在九龙江水的滋
润下，凌波仙子——漳州水仙花闻名遐迩。千百年来，九
龙江在默默地奉献着一切；人间沧桑，不会被岁月掩埋，
九龙江在默默的记载着：善恶、正邪与兴衰……  

岁月悠悠，在这人间大戏即将拉下帷幕的重大关头，
作为九龙江儿女，作为见证了这段悲壮历史时刻的大法弟
子，作为佛法真理“真、善、忍”的实践者，我们有责任
将这十三年来，法轮功修炼者为了向世人证实大法的美好，
为了曝光中共政权对正信者的残酷迫害，为了可贵的中国
同胞不再受谎言的毒害而做的努力；在面对中共邪党利用
整部国家机器的全面迫害，坚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
口”（《转法轮》），坚忍不屈、舍身护法，坚持向广大群众
讲述事实真相，所遭受的严重迫害，写出来面诸于世，给
历史予警示，送世人予真相。 
（（续续前前））  

（（三三））、、被被非非法法劳劳教教的的部部分分法法轮轮功功学学员员  

1、陈玉羡：女，1963 年生，漳州市建设银行干部，家

住本单位宿舍。四次被非法劳教。  

2000 年 11 月初，陈玉羡拿两张真相材料给群众看，即

被绑架拘留，陈绝食抗议十天后回家。可是一个月后，国保

警察突然闯进陈玉羡家，将她直接绑架到福建省女子劳教所

劳教。可当陈玉羡的母亲被叫到国保签名时，纸上却写着“学

习班一年”。   

此后，陈玉羡分别于 2002 年 7 月和 2006 年 9 月被漳州

市“610”、国保投入劳教所关押迫害，每次时间均为两年。 

2011 年 5 月 15 日，陈玉羡与功友陈林芬在漳州市长泰

县马路上走路，即被长泰国保人员强行搜包，遭国保大队长

阮某和国保人员林扬等人的非法审讯，后送漳州市治安拘留

所关押，15天后，又将她转到漳浦县看守所迫害。  

2011 年 11 月，陈玉羡第四次被漳州当局投入福建省女

子劳教所迫害，时间为一年九个月。  

在劳教所期间，陈玉羡除被劫持到精神病院残酷迫害以

外，还遭狱警罚做奴工、不让睡觉、穿高跟鞋面壁、长达半

年的罚站、甚至于一星期通宵罚站，还有关禁闭室、强制精

神洗脑等等恶毒手段，逼迫陈玉羡放弃信仰。由于长时间站

立，陈玉羡的两条腿肿得发亮。  

十几年来，陈玉羡除被四次劳教外，还多次遭到各种拘

押，与家人离多聚少。她的家人所承受的精神折磨与那种无

休止的担忧，难于表述。  

现在，陈玉羡还在福建女子劳教所遭受迫害。  

2、呼春萍：女，1965 年生，祖籍山东。原漳州市法轮

功义务辅导站副站长，在漳州市云洞岩风景区一台商企业任

副总经理。  

在经历多次骚扰、拘留迫害后，2000 年，呼春萍再次被

漳州市“610”和国保警察绑架拘留。同年将她送进福建省

女子劳教所劳教。在劳教所遭受罚站、限制睡眠时间，高强

度的精神洗脑等迫害。  

3、马雪琼：女，1950 年生，漳州市造纸厂退

休工人。家住漳州市芗城区。  

2002 年 12 月 25 日，马雪琼到复印店复制法轮

功师父的经文，遭绑架拘留 15天后，被漳州市“610”

和国保劫持到福建女子劳教所劳教一年六个月。  

在往劳教所途中，刘炜将马雪琼的双手紧铐在

椅背上，使她一点都动弹不得。在女子劳教所，马

雪琼拒绝做诽谤法轮功的作业，被吴品玉和黄晓燕

两狱警罚关禁闭，面壁 34 天。狱警吩咐卖淫的普

教人员当包夹看管马雪琼，要求她站立正，姿势不

对就遭拳打脚踢。马雪琼站得两脚底起泡，两腿、

两脚肿痛难忍，像无数根针在扎着一样，走路时腿

都迈不开步。而此时恶警却在一旁发笑：“我看你

现在都像个大病人了”。  

狱警让马雪琼每天站到深夜一、两点才让她睡

觉。每当马雪琼站立不住，往下蹲的时候，俩包夹

就迅速的将她架起来。马雪琼站得全身无力，迅速

消瘦。面壁第一周内就瘦掉了十几斤。劳教所还给

马雪琼加了两个月的教期。 

4、陈荣福：男，漳州云霄县人，现年 54 岁。 

2004 年 4 月 24 日，陈荣福从家里被被绑架到

邻县的东山看守所，关押迫害一个月。出来后不久，

陈荣福又被传唤到云霄派出所，不法人员将他劫持

到福州劳教所劳教迫害，时间为两年。  

5、何培生：男，1954 年生，漳州市红旗机器

厂工人，家住本单位宿舍。  

2008 年 5 月 13 日，漳州市、芗城区国保等人

员闯到何培生家，将他从上班处绑架。家中电脑和

光盘、真相资料等私人物品全被抢走。国保支队的

朱加明、马小平，区国保大队长和副大队长刘炜等

人，将何培生关押在芗城国保大队。何培生的手连

续几天几夜被紧铐在椅子上，除了上厕所和很少的

几顿饭有解开以外，一直铐着。  

5 月 18 日，何培生被转到漳州市第一看守所拘

留迫害 30 天。6 月 17 日出狱那天，自称是漳州市

政法委、“610”（江泽民为迫害法轮功成立的非

法组织，凌驾于公、检、法之上）、国保、能力资

源局（原劳动局）等部门的大批人马已在看守所门

口守候。这些人直接将何培生劫持到漳州市林业局

宾馆软禁，说是监视居住，可无人出示任何手续。 

在“监视居住”期间，红旗机器厂受命派两人

作何培生的专门陪护。何培生在此黑监狱又被关了

一个多月。2008 年 8 月 2 日，漳州市“610”、国

保又定他劳教一年九个月，至此，何培生又被投入

福建劳教所关押迫害。  

2010 年 4 月 1 日，何培生回到家中。此次何培

生被迫害时间共一年十个月十八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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